
京卫医车审字〔年〕 号

关于配置救护车审查意见的函

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/北京市机动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：

XX医院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）系x级医院，床位X张，现申请新增/更新/捐赠/捐赠后更新X辆救护车用于院前急救/院内转运。依据《北京市救护车管理办法》（京卫医字〔2012〕280号）第X条的规定，经审查同意该院新增/更新/捐赠/捐赠后更新X辆救护车的申请。该件有效期截至X年X月X日。
专此函达。

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 年 月 日

（联系人：XXX；联系电话：XXXXXXXX)

